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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天弘中证

100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

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 ）自2018年7月17日

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成立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对基金财产进行了清算。 目前，本基金首次基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结果已经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 而对于本基金持有的尚未变现的股票资产，待基金管理人将其变

现后，以变现金额划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届时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终止。

备查文件:

1、《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3、《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月16日

（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4、《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 〈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

告〉的法律意见》

5、《关于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机构部

函【2018】2171号）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

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

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 ）自2018年7

月17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成立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对基金财产进行了清算。 目前，本基金首次基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结果

已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而对于本基金持有的尚未变现的股票资产，待基金管理人

将其变现后，以变现金额划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届时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终止。

备查文件:

1、《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3、《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7

月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4、《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 〈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

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5、《关于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机

构部函【2018】2172号）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天弘

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终止的公告

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简称“本基金” ）自2018年

7月3日起进入清算程序，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成立基金

财产清算小组，对基金财产进行了清算。 目前，本基金首次基金财产清算完毕，清算

结果已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而对于本基金持有的尚未变现的股票资产，待基金管

理人将其变现后， 以变现金额划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 届时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

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本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基金合同》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终止。

备查文件:

1、《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2、《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3、《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

7月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止期间的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4、《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 〈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5、《关于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备案的回函》

（机构部函【2018】2170号）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销售

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业务以及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众禄基金” ）签署的相关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8年9月21日

起，本公司增加众禄基金为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机构并开通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及转换业务。 同时，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自该日起参加众

禄基金的费率优惠活动，详情如下：

一、适用的投资者范围

通过众禄基金指定平台申购、赎回、定投及转换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且符合基

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者。

二、适用的基金范围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是否开通申购、

赎回

是否开通定投

是否开通

转换

天弘裕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A类：002388

是 是 是

天弘弘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306 是 是 是

注：1、同一基金的不同基金份额类别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2、具体的转换范围请以众禄基金指定平台公示的信息为准。

三、优惠活动

自2018年9月21日起，投资者通过众禄基金指定平台申购（含定投、转换转入

业务）上述基金时，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制，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期限请以众

禄基金的规定为准。 原申购费为固定费用的，不享受优惠，按固定费用执行。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用）请详见各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

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各基金遵循的转换业务规则详见本公司2014年12月15日披露的《天弘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规则说明的公告》。

2、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

3、上述相关业务办理规则的具体内容请以众禄基金的规定、公告或通知为准。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95046

网站：www.thfund.com.cn

(2)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400-6788-887

网站：www.zlfund.cn及www.jjmmw.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天弘中证

100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331号《关于准予天弘中证

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由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负责公开募集。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本基

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7月16日正式生效。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天弘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基金合同》，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指自然日），若基金规模低于2亿

元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决定即可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程序进行清算，并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5年7月16日，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为2018年7月

16日。 截至2018年7月16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规模低于2亿元，已触发上述《基金

合同》约定的自动终止情形。本基金触发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并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的安排详见2018年7月17日刊登在指定媒介的《关于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发生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并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的公告》。

本基金从2018年7月17日起进入清算期， 由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17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

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

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天弘中证100，A类基金份额：001586，C类基金份额：001587）

2、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发起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5年7月16日

4、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16日，基金份额总额：26,074,578.70份。

5、投资目标：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实现

与标的指数表现相一致的长期投资收益。

6、投资策略：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进行被动指数化投资。 股

票投资组合的构建主要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来拟合复制标的指

数，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以复制和跟踪标的指

数。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基金的日均跟踪偏离度和年跟踪误差的前提下，力争获取与

标的指数相似的投资收益。

7、业绩比较基准：中证100指数收益率×9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5%

8、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

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

场基金。

9、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331号《关于准予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由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发起

式基金，存续期限不定，首次募集期间为自2015年7月15日至2015年7月15日，首次

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10,000,000.00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5)第958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经向中

国证监会备案，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7月16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

基金份额总额为10,000,000.00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天弘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指自然日），若基金规

模低于2亿元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决定即可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程序进行清算， 并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

金合同期限。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5年7月16日，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

为2018年7月16日。 截至2018年7月16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规模低于2亿元，已触

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自动终止情形。本基金从2018年7月17日起进入清算期，

由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17日

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

律意见。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16日

资产：

银行存款 4,219,193.33

结算备付金 30,973.41

存出保证金 58,765.28

交易性金融资产 24,124,306.25

其中：股票投资 24,124,306.25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904,242.56

应收利息 1,928.48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29,339,409.3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16日

负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3,605,955.07

应付管理人报酬 6,878,.41

应付托管费 1,375.68

应付销售服务费 2,066.81

应付交易费用 2,491.99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87,264.80

负债合计 3,706,032.76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26,074,578.70

未分配利润 -441,202.1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633,376.55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9,339,409.31

注： 1、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0.9831元，

基金份额总额26,074,578.70份。

2、本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

师薛竞、周祎签字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2354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五、基金财产分配

1、清算费用

按照《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基金

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

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

基金财产中支付。

2、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2018年7月16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此日将持有到

期的基金

份额进行赎回，基金管理人在2018年7月17日对其所申请的赎回份额进行确认

并在2018年7月18日和19日支付，具体支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时间备注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16日基金净资产 25,633,376.55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 4,923,880.00 2018年7月18、19日支付

二、2018年7月17日基金净资产 20,558,896.65

其中当日计提银行存款利息

56.99元，计提备付金利息1.40

元，计提保证金利息2.65元；当

日卖出股票投资收益-772,

952.83元，股利收入28,342.01

元，未变现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601,167.00元；当日卖出股

票计提交易费用7217.12元。

3、停止运作后的清算损益情况说明

截至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16日）止，经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确认，本

基金托管账户银行存款余额共人民币4,219,193.33元，备付金30,973.41元，保证

金58,765.28，交易性金融资产24,124,306.25元，应收利息1,928.48元，证券清算

款904,242.56元，应付赎回款、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交易费用、指数使用

费、预提费用（信息披露费用、审计费用）等负债3,706,032.76元，基金净资产25,

633,376.55元。 其中应收利息将于9月末结息变现，此后新产生的利息将在销户结

息时变现；交易性金融资产24,124,306.25元，该金额为股票资产的最后运作日估

值金额之和，其中，流通股票资产估值金额为23,391,571.88元，停牌股票资产估值

金额为732,734.37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股票

代码

股票

名称

停牌

日期

停牌原

因

期末估值

单价

复牌

日期

复牌开

盘单价

数量

(股)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

估值总额

备注

60048

5

信威集

团

2016-12

-26

重大资

产重组

10.64 - - 4，530

74,

402.45

48,

199.20

-

00273

9

万达电

影

2017-07

-04

重大事

项

37.96 ,1,100

77,

361.61

41,756

00225

2

上海莱

士

2018-02

-23

重大资

产重组

19.52 7,144

144,

380.60

139,

450.88

60139

0

中国中

铁

2018-05

-07

重大资

产重组

7.47 40,207

336,

629.92

300,

346.29

00245

0

康德新

2018-06

-04

重大事

项

17.08 4,300

83,

804.00

73,

444.00

60172

7

上海电

气

2018-06

-06

重大事

项

5.42 - - 23,900

146,

326.89

129,

538.00

-

对于尚未变现的股票资产，待基金管理人将上述股票资产卖出变现后，以卖出

股票资产的变现金额划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届时请关注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截至清算报告公告前日（2018年9月20日），本基金持有的股票“中国中铁” 、

“上海电气” 已卖出变现。

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 在清算期间产生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等其他

清算费用，均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具体金额以缴费通知为准。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应收利息均为预计金额， 可能与实际发生或支付金额存在

差异，支付时以银行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清算过程中各项利息及费用与实际结算金

额的尾差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4、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

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7月16日资产负债表及审

计报告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

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天弘中证100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337号《关于准予天弘中

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由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负责公开募集。 经向中国证监

会备案，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7月16日正式生效。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天

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基金合同》，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指自然日），若基金规模低于2亿

元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决定即可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程序进行清算，并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5年7月16日，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为2018年7月

16日。 截至2018年7月16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规模低于2亿元，已触发上述《基金

合同》约定的自动终止情形。本基金触发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并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

序的安排详见2018年7月17日刊登在指定媒介的 《关于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发生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并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的公告》。

本基金从2018年7月17日起进入清算期， 由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17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

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

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天弘中证环保，A类基金份额：001590，C类基金份额：001591）

2、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发起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5年7月16日

4、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16日，基金份额总额：30,728,872.24份。

5、投资目标：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实现

与标的指数表现相一致的长期投资收益。

6、投资策略：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进行被动指数化投资。 股

票投资组合的构建主要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来拟合复制标的指

数，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以复制和跟踪标的指

数。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基金的日均跟踪偏离度和年跟踪误差的前提下，力争获取与

标的指数相似的投资收益。

7、业绩比较基准：中证环保产业指数收益率×9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

后）×5%

8、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

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

场基金。

9、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337号《关于准予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

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由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

式、发起式基金，存续期限不定，首次募集期间为自2015年7月15日至2015年7月15

日，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10,000,000.00元，业经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5)第960号验资报告予以验

证。 经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7月16日正式生效，基金合

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10,000,000.00份基金份额。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天

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指自然日），若基金规

模低于2亿元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决定即可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程序进行清算， 并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

金合同期限。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15年7月16日，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

为2018年7月16日。 截至2018年7月16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规模低于2亿元，已触

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自动终止情形。本基金从2018年7月17日起进入清算期，

由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17日

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

律意见。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16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16日

资产：

银行存款 2,828,838.25

结算备付金 79,150.68

存出保证金 68,201.74

交易性金融资产 16,812,905.72

其中：股票投资 16,812,905.72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551,830.97

应收利息 2,426.00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20,343,353.36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16日

负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2,440,331.04

应付管理人报酬 5,789.49

应付托管费 1,157.91

应付销售服务费 1,735.57

应付交易费用 4,685.19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86,868.67

负债合计 2,540,567.87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30,728,872.24

未分配利润 -12,926,086.7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7,802,785.4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343,353.36

注： 1、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16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0.5794元，

基金份额总额30,728,872.24份。

2、本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

师薛竞、周祎签字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2347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五、基金财产分配

1、清算费用

按照《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

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2018年7月16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此日将持有到

期的基金

份额进行赎回，基金管理人在2018年7月17日对其所申请的赎回份额进行确认

并在2018年7月18日和19日支付，具体支付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时间备注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16日基金净资产 17,802,785.49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 1,236,727.23 2018年7月18、19日支付

二、2018年7月17日基金净资产 16,591,614.27

其中当日计提银行存款利息

36.80元，计提备付金利息3.56

元，计提保证金利息3.06元；当

日卖出股票投资收益-830,

140.55元，股利收入2,719.07

元，未变现股票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856,283.38元；当日卖出股

票计提交易费用3,349.31元。

3、停止运作后的清算损益情况说明

截至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16日）止，经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确认，本

基金托管账户银行存款余额共人民币2,828,838.25元，备付金79,150.68元，保证

金68,201.74，交易性金融资产16,812,905.72元，应收利息2,426.00元，证券清算

款1,385,398.70元，应付赎回款、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交易费用、指数使用

费、预提费用（信息披露费用、审计费用）等负债2,540,567.87元，基金净资产16,

591,614.27元。 其中应收利息将于9月末结息变现，此后新产生的利息将在销户结

息时变现；交易性金融资产16,812,905.72元，该金额为股票资产的最后运作日估

值金额之和，其中，流通股票资产估值金额为8,273,502.07元，停牌股票资产估值

金额为8,539,403.65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股票

代码

股票

名称

停牌

日期

停牌原

因

期末估值

单价

复牌

日期

复牌开

盘单价

数量

(股)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

估值总额

备注

00071

1

京蓝科

技

2018-03

-26

重大资

产重组

8.20 - -

112,

080

1,211,

585.00

919,

056.00

60021

7

中再资

环

2018-03

-29

重大资

产重组

4.72 - -

151,

000

1,009,

323.31

712,

720.00

00201

1

盾安环

境

2018-05

-02

重大资

产重组

5.31 - - 91,684

735,

063.19

486,

842.04

30011

8

东方日

升

2018-05

-07

重大资

产重组

9.64 - - 62,640

794,

339.17

603,

849.60

00096

7

盈峰环

境

2018-05

-18

重大资

产重组

7.71 - - 92,913

830,

998.59

716,

359.23

00231

0

东方园

林

2018-05

-25

重大资

产重组

12.56 - - 37,805

696,

016.37

474,

830.80

30019

7

铁汉生

态

2018-05

-28

重大资

产重组

4.54 - - 95,826

732,

483.20

435,

050.04

00266

5

首航节

能

2018-05

-29

重大事

项

5.23 - -

114,

489

801,

798.61

598,

777.47

00243

1

棕榈股

份

2018-05

-30

重大事

项

5.72 - - 93,352

786,

312.79

533,

973.44

00261

0

爱康科

技

2018-06

-05

重大资

产重组

1.90 - -

364,

516

926,

894.42

692,

580.40

60172

7

上海电

气

2018-06

-06

重大事

项

5.42 - -

126,

400

866,

513.10

685,

088.00

00212

1

科陆电

子

2018-06

-07

重大资

产重组

5.94 - - 96,100

851,

815.37

570,

834.00

00240

8

齐翔腾

达

2018-06

-19

重大事

项

12.28 - - 51 632.93 626.28

00257

3

清新环

境

2018-06

-19

重大事

项

11.45 - - 50,403

845,

597.94

577,

114.35

00263

0

华西能

源

2018-06

-20

重大事

项

6.54 - - 81,300

675,

541.53

531,

702.00

对于尚未变现的股票资产，待基金管理人将上述股票资产卖出变现后，以卖出

股票资产的变现金额划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届时请关注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

截至清算报告公告前日（2018年9月20日），本基金持有的股票“中再资环” 、

“东方日升” 、“盈峰环境” 、“东方园林” 、“棕榈股份” 、“上海电气” 、“科陆电

子” 、“华西能源” 已卖出变现。

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 在清算期间产生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等其他

清算费用，均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具体金额以缴费通知为准。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应收利息均为预计金额，可能与实际发生或支付金额存在差异，

支付时以银行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清算过程中各项利息及费用与实际结算金额的

尾差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4、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

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 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7月16日资产负债

表及审计报告

（2）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清

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天弘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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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

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清算报告出具日：二〇一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清算报告公告日：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一、重要提示

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306号《关于准予天弘

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准予注册，由天弘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

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负责公开募集。 经

向中国证监会备案，本基金《基金合同》于2015年06月30日正式生效。 本基金的基

金管理人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基金合同》，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指自然日），若基金规模低于2亿

元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决定即可按照基金合

同约定的程序进行清算，并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为2018年6月30日，由于该日为非交易日不进行基

金估值，为保证估值公允以准确计算基金规模，并充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故顺延至2018年7月2日。 截至2018年7月2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规模低于2亿元，

从而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自动终止情形。 本基金触发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并

进入基金财产清算程序的安排详见2018年7月3日刊登在指定媒介的《关于天弘中

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发生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并进入基金财产

清算程序的公告》。

本基金从2018年7月3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于2018年7月3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

产清算程序，并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

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二、基金概况

1、基金名称：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A类基金份额：001560，C类基金份额：

001561）

2、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开放式、发起式

3、基金合同生效日：2015年6月30日

4、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2日，基金份额总额：19,321,840.77份。

5、投资目标：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实现

与标的指数表现相一致的长期投资收益。

6、投资策略：本基金采用完全复制标的指数的方法，进行被动指数化投资。 股

票投资组合的构建主要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成及其权重来拟合复制标的指

数，并根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权重的变动而进行相应调整，以复制和跟踪标的指

数。 本基金在严格控制基金的日均跟踪偏离度和年跟踪误差的前提下，力争获取与

标的指数相似的投资收益。

7、业绩比较基准：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收益率×95%＋银行活期存款利率（税

后）×5%

8、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预期风险、较高预期收益的

证券投资基金品种，其预期风险与预期收益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金与货币市

场基金。

9、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基金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基金运作情况概述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 1306号《关于准予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

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注册的批复》注册，由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和《基金合同》负责公开募集。本基金为契约型、开

放式、发起式，存续期限不定，首次募集期间为2015年6月29日至2015年6月29日，

首次设立募集不包括认购资金利息共募集10,000,000.00元，业经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5)第854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经

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于2015年6月30日正式生效，基金合同生效日的基金份额总额为10,000,000.00份

基金份额。 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为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指自然日），若基金规

模低于2亿元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决定即可

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程序进行清算， 并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

金合同期限。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之日为2018年6月30日，由于该日为非交

易日不进行基金估值，为保证估值公允以准确计算基金规模，并充分维护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故顺延至2018年7月2日。 截至2018年7月2日日终，本基金的基金规模

低于2亿元，从而触发上述《基金合同》约定的自动终止情形。本基金从2018年7月3

日起进入清算期，由基金管理人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托管人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市通力律师事

务所于2018年7月3日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履行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并由普华永

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

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

四、财务会计报告

资产负债表（已经审计）

会计主体：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2日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 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2日

资产：

银行存款 1,838,007.51

结算备付金 28,220.64

存出保证金 36,037.56

交易性金融资产 9,374,768.26

其中：股票投资 9,374,768.26

基金投资 －

债券投资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

贵金属投资 －

衍生金融资产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应收证券清算款 1,297,200.38

应收利息 755.39

应收股利 －

应收申购款 －

递延所得税资产 －

其他资产 －

资产总计 12,574,989.7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2日

负债：

短期借款 －

交易性金融负债 －

衍生金融负债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应付证券清算款 －

应付赎回款 2,325,119.28

应付管理人报酬 9,133.44

应付托管费 1,826.69

应付销售服务费 75.04

应付交易费用 14,680.38

应交税费 －

应付利息 －

应付利润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其他负债 81,386.09

负债合计 2,432,220.92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19,321,840.77

未分配利润 -9,179,071.95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142,768.8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12,574,989.74

注： 1、报告截止日2018年7月2日(基金最后运作日)，基金份额净值0.5249元，

基金份额总额19,321,840.77份。

2、本财务报告已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注册会计

师薛竞、周祎签字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8）第2350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

五、基金财产分配

1、清算费用

按照《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第十九部

分“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的规定，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

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2、本基金的最后运作日为 2018�年7月2日，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在此日将持有

到期的基金份额进行赎回，基金管理人在2018�年7月3日对其所申请的赎回份额进

行确认并在 2018�年7月4日支付直销赎回款，7月5日支付代销赎回款，具体金额如

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时间备注

一、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2日基金净资产 10,142,768.82

减：基金净赎回金额 954,840.23 2018年7月4日和7月5日支付

二、2018年7月3日基金净资产 9,257,198.77

其中发生利息收入金额77.10

元、公允价值变动损益180,

135.78元、投资收益-109,

335.41元、交易费用1,607.29

元。

3、停止运作后的清算损益情况说明

截至最后运作日（2018年7月2日）止，经基金管理人以及基金托管人确认，本

基金托管账户银行存款余额共人民币1,838,007.51元，备付金28,220.64元，保证

金36,037.56，应收利息755.39元，交易性金融资产9,374,768.26元，应收证券清算

款1,297,200.38元，应付赎回款、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交易费用、指数使用

费、预提费用（审计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负债2,432,220.92元，基金净资产10,

142,768.82元。 其中应收利息将于9月末结息变现，此后新产生的利息将在销户结

息时变现；交易性金融资产9,374,768.26元，该金额为股票资产的最后运作日估值

金额之和，其中，流通股票资产估值金额为8,513,872.37元，停牌股票资产估值金

额为860,895.89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股票代

码

股票

名称

停牌日期

停牌

原因

期末

估值

单价

复牌日期

复

牌

开

盘

单

价

数量(股)

期末

成本总额

期末估值

总额

备注

002739

万 达

电影

2017/7/4

重 大

资 产

重组

37.65 — —

13,

585.00

803,

563.46

511,

475.25

000793

华 闻

传媒

2018/2/1

重 大

资 产

重组

6.84 2018/07/1

6

7.56

38,

401.00

394,

371.96

262,

662.84

600335

国 机

汽车

2018/4/3

重 大

资 产

重组

10.43 — —

5,

100.00

56,273.87 53,193.00

002611

东 方

精工

2018/6/1

9

拟 披

露 重

大 事

项

6.17

2018/07/0

3

6.01

5,

440.00

44,161.14 33,564.80

截至清算报告出具日(2018年7月31日)，本基金于最后运作日持有的交易性金

融资产除了尚未复牌的流通受限股票未变现外，其余部分均已变现，变现金额为8,

598,974.51元。 对于尚未变现的股票资产，待基金管理人将上述股票资产卖出变现

后，以卖出股票资产的变现金额划付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届时请关注基金管理人相

关公告。

截至清算报告公告前日（2018年9月20日），本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未发生变

化。

考虑到本基金清算的实际情况， 在清算期间产生的律师事务所律师费等其他

清算费用，均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具体金额以缴费通知为准。

本基金的银行存款应收利息均为预计金额， 可能与实际发生或支付金额存在

差异，支付时以银行实际结算金额为准。 清算过程中各项利息及费用与实际结算金

额的尾差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4、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的告知安排

本清算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在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

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告。

六、备查文件

1、备查文件目录

（1）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年7月2日资产负债

表及审计报告

（2）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清算报告》的法律意见

2、存放地点

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

3、查阅方式

投资者可在营业时间内至基金管理人的办公场所免费查阅。

天弘中证移动互联网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财产清算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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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对象是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

股票（包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权证、债券（包

括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次级债、地方政府债券、中期票据、中小

企业私募债、可转换债券（含分离交易可转债）、短期融资券等）、资产支持证券、债

券回购、银行存款、同业存单、股指期货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

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

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 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分析与自下而上的市场研判进行前瞻性的资产配

置决策。在大类资产配置上，本基金将通过对各种宏观经济变量（包括GDP增长率、

CPI走势、货币供应增长率、市场利率水平等）的分析和预测，研判宏观经济运行所

处的经济周期及其演进趋势，同时，积极关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产业

政策和证券市场政策等的变化，分析其对不同类别资产的市场影响方向与程度，通

过考察证券市场的资金供求变化以及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的估值水平，并从投资

者交易行为、 企业盈利预期变化与市场交易特征等多个方面研判证券市场波动趋

势，进而综合比较各类资产的风险与相对收益优势，结合不同市场环境下各类资产

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对各类资产进行动态优化配置，以规避或分散市场风险，

提高并稳定基金的收益水平。

2、股票投资策略

（1）文化新兴产业的定义

本基金所指的文化新兴产业是指中国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中与文化相关的新

兴产业，涵盖文化传媒、休闲娱乐、信息技术、新兴消费等产业，具体包括传媒、旅

游、教育、体育四个行业以及与文化相关的信息技术和新兴消费两个延展 领域。

1）传媒行业主要包括：有线网络、新闻出版、广告营销、电影娱乐、电视综艺、动

漫游戏、互联网信息服务、移动互联网服务等相关行业。

2）旅游行业主要包括：景区、酒店、度假村、游轮、餐饮、旅行社、在线旅游等相

关行业。

3）教育行业主要包括：出国留学服务、职业培训、课外辅导、教育信息化等相关

行业。

4）体育行业主要包括：体育用品、体育媒体、体育培训、体育彩票、体育赛事组

织、体育场馆运营、体育健身休闲活动等相关行业。

5）与文化相关的信息技术领域主要是指：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升级，与文化

和互联网相融合而催生出新的技术形态与商业模式。 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信息安全、互联网金融、在线医疗、智能驾驶、智能硬

件等相关领域。

6）与文化相关的新兴消费领域主要是指：随着消费市场的发展，消费者支出会

从衣食住行向文化娱乐升级，由此产生新的消费形态。 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商务、粉

丝经济、现代物流、新型零售、医疗服务等相关领域。

未来随着经济和技术的不断发展， 本基金将视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对文化新兴

产业股票的识别及认定。 本基金将根据以上几方面指标制定并适时调整股票配置

策略。

（2）个股精选策略

在行业配置的基础上，本基金管理人将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采取定性和

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上市公司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 运用不同的估值方法对

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进行分析，精选优质股票构建投资组合。

1）本基金对上市公司的定性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a�公司的竞争优势：重点考察公司的市场优势、资源优势、产品优势、政策优势

等；

b�公司的盈利模式： 对企业盈利模式的考察重点关注企业盈利模式的属性以

及成熟程度，是否具有不可复制性、可持续性、稳定性；

c�公司治理方面：考察上市公司是否有清晰、合理、可执行的发展战略；是否具

有合理的治理结构，管理团队是否团结高效、经验丰富，是否具有进取精神等。

2）本基金主要对反映上市公司质量和增长潜力的成长性指标、财务指标和估

值指标等进行定量分析，包括：

a�成长性指标：收入增长率、营业利润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率等；

b�财务指标：毛利率、营业利润率、净利率、净资产收益率、经营活动净收益/利

润总额等；

c�估值指标：市盈率（PE）、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PEG）、市销率（PS）和

总市值等。

3、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控制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的前提下， 根据不同债券类金融工具

的到期收益率、流动性和市场规模等情况，并结合各债券品种之间的信用利差水平

变化特征、 宏观经济变化以及税收因素等的预测分析， 综合运用类属资产配置策

略、收益率曲线策略、久期策略、套利策略、个券选择策略等，对各类债券金融工具

进行优化配置，力求规避风险并实现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

（1）久期选择

本基金根据中长期的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周期波动趋势， 判断债券市场的未

来走势，并形成对未来市场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动态调整组合的久期。 当预期收

益率曲线下移时，适当提高组合久期，以分享债券市场上涨的收益；当预期收益率

曲线上移时，适当降低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市场下跌的风险。

（2）收益率曲线分析

本基金除考虑系统性的利率风险对收益率曲线形状的影响之外， 还将考虑债

券市场微观因素对收益率曲线的影响，如历史期限结构、新债发行、回购及市场拆

借利率等，形成一定阶段内的收益率曲线变动趋势的预期，并适时调整基金的债券

投资组合。

（3）债券类属选择

本基金根据对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可转债等债券品种与同期限国债之

间利差（可转债为期权调整利差（OAS））变化分析与预测，确定不同类属债券的

投资比例及其调整策略。

（4）个债选择

本基金根据债券市场收益率数据，运用利率模型对单个债券进行估值分析，并

结合债券的信用评级、流动性、息票率、税赋等因素，选择具有良好投资价值的债券

品种进行投资。 对于含权类债券品种，如可转债等，本基金还将结合公司基本面分

析，综合运用衍生工具定价模型分析债券的内在价值。

（5）信用风险分析

本基金通过对信用债券发行人基本面的深入调研分析， 结合流动性、 信用利

差、信用评级、违约风险等的综合评估结果，选取具有价格优势和套利机会的优质

信用债券产品进行投资。

（6）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投资策略

中小企业私募债券采取非公开方式发行和交易，并限制投资者数量上限，整体

流动性相对较差。 同时，受到发债主体资产规模较小、经营波动性较高、信用基本面

稳定性较差的影响，整体的信用风险相对较高。 本基金将采用谨慎投资策略进行中

小企业私募债券的投资，在重点分析和跟踪发债主体的信用基本面基础上，综合考

虑信用基本面、债券收益率和流动性等要素，确定具体个券的投资策略。

4、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从权证标的证券基本面、权证定价合理性、权证隐含波动率等多个角

度对拟投资的权证进行分析，以有利于资产增值为原则，加强风险控制，谨慎参与

投资。

5、股指期货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以投资组合的避险保值和有效管理为目标，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

套期保值为目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本着谨慎原则，适当参与股指期货的投资。

（1）避险保值

利用股指期货，调整投资组合的风险暴露，避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改善组合

的风险收益特性。

（2）有效管理

利用股指期货流动性好， 交易成本低等特点， 对投资组合的仓位进行及时调

整，提高投资组合的运作效率。

6、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在宏观经济和基本面分析的基础上， 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质量和构

成、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提前偿付风险等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全方面

分析，评估其相对投资价值并作出相应的投资决策，力求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

尽可能的提高本基金的收益。

今后，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金融工具的丰富和交易方式的创新等，基金还将

积极寻求其他投资机会，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本基

金将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将其纳入投资范围以丰富组合投资策略。

（二）投资决策流程

1、决策依据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2）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基金投资决策的准则；

（3）国内宏观经济发展态势、微观经济运行环境、证券市场走势、政策指向及

全球经济因素分析。

2、投资管理程序

（1）本基金管理人每月定期召开资产配置会议，讨论基金的资产组合以及个

股配置，形成资产配置建议，会议参加人员为全体投资研究团队。

（2）投资决策委员会在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框架下，确定基金资产配置方案，

并审批重大单项投资决定。

（3）基金经理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下，根据本基金的资产配置要求，参考

资产配置会议、投资研究联席会议讨论结果，制定基金的投资策略，在其权限范围

内进行基金的日常投资组合管理工作。

（4）金融工程分析师运用风险监测模型以及各种风险监控指标，对指数化投

资的偏差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进行测算，并提供数量化风险分析报告，行业分析师对

标的指数成分股中基本面情况及时提供研究报告。

（5）基金经理根据量化风险分析报告，在追求相关度最大化和跟踪误差最小

化的目标下，采取适当的方法控制与指数的偏差风险、流动性风险、降低交易成本。

九、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投资业绩的比较基准为：中证800指数收益率*80%+中证综合债指数收

益率*20%

� � � �中证800指数综合反映了沪深证券市场内大中小市值公司的整体状况，较好地

反映了A股市场的总体趋势，适合作为本基金权益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中证

综合债指数的选样债券的信用类别覆盖全面，期限构成宽泛，适于做基金债券资产

的业绩比较基准。 基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限制，选用上述业绩比较基准

能够忠实反映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

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基金管

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并履行适当程序后调整或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

公告，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属于较高风险、较高收益预期的基金品种，其风险收益

预期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于2018年8月29日复

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2018年06月30日， 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

审计。 以下内容摘自本基金2018年第2季度报告: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1 权益投资 46,884,406.56 86.18

其中：股票 46,884,406.56 86.18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5,266,139.11 9.68

8 其他资产 2,254,882.91 4.14

9 合计 54,405,428.58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 －

B 采矿业 － －

C 制造业 34,790,552.81 64.55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E 建筑业 － －

F 批发和零售业 5,574,200.00 10.34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2,188,577.75 4.06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

J 金融业 － －

K 房地产业 － －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2,224,868.20 4.13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2,103,580.00 3.90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627.80 －

S 综合 － －

合计 46,884,406.56 86.99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1 000661 长春高新 10,475 2,385,157.50 4.43

2 603658 安图生物 28,100 2,317,126.00 4.30

3 002262 恩华药业 113,967 2,280,479.67 4.23

4 600867 通化东宝 93,580 2,243,112.60 4.16

5 603127 昭衍新药 42,058 2,224,868.20 4.13

6 002821 凯莱英 25,207 2,198,806.61 4.08

7 002120 韵达股份 41,255 2,188,577.75 4.06

8 603387 基蛋生物 42,480 2,157,134.40 4.00

9 002035 华帝股份 87,900 2,147,397.00 3.98

10 600887 伊利股份 76,927 2,146,263.30 3.98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

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

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本报告期内未发现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

查，未发现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11.2�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均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内的股票。

11.3�其他资产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26,941.03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2,091,748.26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013.10

5 应收申购款 135,180.52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254,882.91

11.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11.6�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

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2017年8月9日，基金业绩数据截至2018年06月30日。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份额净值增

长率①

份额净值

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7/08/09-2017/

12/31

-0.86% 0.11% 4.42% 0.56% -5.28% -0.45%

2018/01/01-2018/

06/30

6.72% 1.53% -10.41% 0.93% 17.13% 0.60%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06/30

5.80% 1.13% -6.45% 0.79% 12.25% 0.34%

十三、基金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7、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8、证券、期货账户开户费用和银行账户维护费；

9、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

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1.5%年费率计提。 管理费的计算方

法如下：

H＝E×1.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

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25%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

方法如下：

H＝E×0.25%÷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2个工作日内从基金

财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中第3－9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

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

金财产的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根据《天弘

鑫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执行；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

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 法规执

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

理办法》、《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 及其它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管理人

于2018年3月26日公告的《天弘文化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进

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1、更新了“绪言” 中相关内容；

2、更新了“二、释义” 中相关内容；

3、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中相关内容；

4、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中相关内容；

5、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相关内容；

6、更新了“八、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中相关内容；

7、更新了“九、基金的投资”中相关内容；

8、更新了“十、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相关内容，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

并经托管人复核；

9、更新了“十一、基金的业绩” 的相关内容，该部分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

经托管人复核；

10、更新了“十三、基金资产的估值” 的相关内容；

11、更新了“十七、基金的信息披露” 的相关内容；

12、更新了“十八、风险揭示” 的相关内容；

13、更新了“二十、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 中相关内容；

14、更新了“二十一、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中相关内容；

15、更新了“二十三、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披露了自上次内容更新截止日至本

次内容更新截止日期间涉及本基金及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上接B107版）


